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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问题提出

前不久听一节初中数学课，内容是“同底数幂

的除法”，从课堂气氛能感受出，教师在很多环节下

了不少功夫，唯独其中有一段“数学规定”的教学，教
学形式简单，与其他内容相比形成了较大的反差．

教学中，教师将“ａ０＝１（ａ≠０）；ａ－ｐ＝１ａｐ
（ａ≠

０，ｐ为正整数）”呈现在大屏幕上，然后告诉学生，
这是规定，没什么可讲的，大家自己看看记住就可

以了．５分钟 后，教 师 让 学 生 做 后 边 的 练 习 题．当

练习结束，教师发现很多学生的答案有错误，便批

评学生没有按照规定去做．后来，当有学生问为什

么要这样规定时，教师不假思索的说：“这是规定，
没有为什么，你只需要记住照着做就 行 了．”对 于

教师的回答，学生明显感到有些失望．
在数学中，有关“规定”的类型很多，有些是数

学体系扩张的出发点、后续演绎推理的基础，如基

本概念、定义、公理等．还有一些规定是 在 数 学 知

识体系扩张过程中，要么为了保证数学内部的 和

谐、统一以及结构的完善而做出的，比 如 法 则；要

么为了一些元素有所归属和运算的闭合性在新的

数系里仍能保持而补充的，比如负数、复 数 等；要

么为了计算或操作的简单有效而给出的，比如 解

方程的步骤等．再有一些数学规定是在整个数 学

发展过程中为了研究或应用的方便和认识的统一

而人为制定的，比如数学符号和表达方法等．在一

般的中小学数学教材中，很少有对“数学规定”的

过多解释，对于有些规定为什么是这 样？教 师 自

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于是便不能给学生一个较好 的

说法．对有的“规定”教师自己知道，担心说了学生

不理解，怕越说学生越糊涂，于是便不向学生讲任

何道理，要求学生背下即可．面对“数学规定”的教

学，教师应采取恰当的教学策略，尽量克服过于简

单化的处理方式．
２　“数学规定”的教学策略

２．１　直接告知

在“数学规定”中，像类 似 符 号、表 示 方 法、原

始概念、定义，公理等，我们只需要直接告诉学生，

然后举一些例子或用生活中的物体进行演 示，并

让学生记住且熟练运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花 太 多

的精力去 探 究 和 讲 道 理．比 如 像 平 行、垂 直 的 符

号；角的表示方法；中点、平 角、周 角、中 位 数 等 概

念；平行公理等．
另外，有些数学规定，依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背

景很难真正理解，还需要学习更多相关知识 或 借

助高等数学知识才可能解释清楚，教师也可 以 选

择直接告知的方法，把重点放在让学生用的 过 程

中，自己去体会和感悟．例如：在向量中规定：零向

量与任一向量平行．当学生刚开始接触向量时，根
据他们现有的知识还很难理解或探究为什么要这

样规定，教师可以先告诉学生，并要求学生在解决

问题时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．当学习了向量 的 运

算、几何意义、基本定理、坐标表示、数量积以及更

多的向量知识之后，学生会逐渐理解和领会到：这
一规定不仅为向量空间概念的形成扫除了 障 碍，

而且也使很多规则能够更加普遍适用．［１］

２．２　适当讲些“道理”
对于数学规定，教师能完 全 给 学 生 讲 清 道 理

固然好，但如果感到完全解释清楚有困难，此时不

妨通过一些直观的说明，适当讲一些“道理”，给学

生一个说法，让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基础 上 能

９２０１３年　第５２卷　第１１期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数学通报

① 基金项目：全国 教 育 科 学“十 二 五”规 划２０１１年 度 教 育 部 重 点 课 题“新 课 程 改 革 背 景 下 数 学 合 作 学 习 典 型 案 例 研 究

（Ｇ１Ａ１１７０１３）”；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资助项目“甘肃省高中数学新课程实验跟踪研究（ＳＫＱＮＧＧ１０００７）”



够理解并接受，使学生认识到这样规定的合理 性

和必要性，从而解除认识上的困惑和障碍．
２．２．１　比较法

有些数学规定是为了运算律在新的数系中仍

然能够保 持；一 些 规 定 是 为 了 研 究 的 方 便、有 意

义；还有一些规定是为了整个数学系统的和谐．所
以在教学时可以让学生思考比较，如果不这样 规

定，会出现什么情形，进而在比较的基础上体会规

定的合理性，这样学生就会更容易理解并从内 心

接受这样的规定．
例如，对于规定：ａ０＝１（ａ≠０），可以这样来解

释：已知当ｍ，ｎ是正整数时，有ａｍａｎ＝ａｍ＋ｎ成立．
假设ａ０＝ｋ，那么自然地，我们希望保证对于任意

正整数ｎ，它能够满足ａ０ａｎ＝ａ０＋ｎ，即ｋａｎ＝ａｎ，于

是只能让ｋ＝１．如果ｋ≠１，则前面的都不成立．这
个规定保证了整个数学系统的和谐．［２］

再如，对于指数函数ｙ＝ａｘ，定义中规定底数

大于０且不等于１，可以和学生一起来分析：

①如果ａ＜０，当自变量ｘ＝１２
，１
４

等时，显然

无意义；

②如果ａ＝０，当自变量ｘ＝０时，它也无意义；

③如果ａ＝１，函数值恒等于１，这时，研究的

意义不大．
因此，在研究中，为了使自变量可以取全体实

数，我 们 规 定：指 数 函 数 中 底 数 大 于０且 不 等 于

１．尽管这样解释可能不是很严格，但学生至少知

道了这样规定是有其道理的．如果理解了指数 函

数，作为其反 函 数 的 对 数 函 数 中 规 定 底 数 大 于０
且不等于１就不难理解了．
２．２．２　比拟法

当有些数学规定的由来和背景无法通过情景

创设来展示或不能用逻辑证明时，可以借助一 些

生活常理，即日常生活经验作比拟，使学生能够确

认和理解这一规定，从而相信、接受这一规定．
例如“负负得正”，从数学本源上看，它是前人

提出的一项人为的数学规定．虽然这种基本技 能

操作起来非常方便，但这里没什么情景可以创设，
它的数学思想方法，则要提升到“有理数系”公理

化的高度来认识，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很难实现．既
然这种确认的手段不能用严格的逻辑解释清 楚，
也不能从现实情景中得到证实（用火车向东的路

程为正、向西为负；１２时以后为正，以前为负的例

子，往往越说越糊涂）．我们就需要借一些生 活 常

理，即生活经验作比拟，以让学生能 够 相 信、接 受

这一规定．例如：反面的反面是正面；不 得 不 做 就

是要做；左的反面是右，右的反面又 是 左；折 纸 活

动，折过去再折回来回到原地等等．［３］这种比拟式

的教学，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基本数学活 动 经

验，学生接受起来也较为直观．
２．２．３　联系法

数学是一门系统性很强 的 学 科，知 识 之 间 有

着紧密的联系，旧知是新知的基础，新知是旧知的

延伸和发展．数学中的规定往往在联系新旧 知 识

和维系数学中的秩序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．在

数学学习中，如果能把握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，就
能为学生理解新知识中的规定架设桥梁．

例如：“分式的乘除法”一 课，教 学 一 开 始，教

师便问学 生：“看 到 分 式 的 乘 除 法 大 家 想 到 了 什

么？”这时会有学生回答想到了“分数的乘除 法”．
然后教师就可以接着让学生回想：“那么，你 能 否

根据分数的乘除法的法则，来猜想分式乘除 法 应

该按什么样的法则进行运算呢？”这样学生就会自

然地提出分式乘除法法则的规定了．为了让 学 生

思考这种规定的合理性，教师还可以继续追问“你

为什么认为分式的乘除法有与分数的乘除法相似

的法则呢？它们的不同又在哪里？”结合学生的回

答，教师再进行适当总结就可以了．
这种建立在旧知基础上，由 学 生 自 己 提 出 的

新规定，远比教师自己说出来要好很多．这里新规

定的获得是建立在学生对分数乘除法法则的规定

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，是运用科学方法和数 学 活

动经验所进行的合情推理，不是漫无目的、不着边

际的胡乱猜臆，而教师的追问则让学生思考 猜 测

的理和据．经历了这样的学习过程，我们所谓“约

定俗成”的数学法则也显得不是那么的生搬硬套，
而是有理可循．

在中学数学教学中，很多 规 定 的 学 习 都 可 以

采用这样的方法，如分式加减法法则可以联 系 分

数的加减法法则；一元二次不等式可以和一 元 二

次方程及二次函数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教学．
２．２．４　发现法

荷兰著名数学教育家弗 赖 登 塔 尔 认 为：学 生

学习数学是一个有指导的“再创造”的过程．数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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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的学 习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接 受，而 应 该 以“再 创

造”的方式进行．另外，新课标也要求教师不仅要

教学生知识，更要让学生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 和

包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．
当有些数学规定可以用情景展示或者可以通

过已有的知识经验类比、归纳猜想出结果时，可以

用发生教学法重新演示规定的得出过程．
为此，在数学教学中，教师不应把“数学规定”

过早告诉 学 生，而 应 给 学 生 提 供 具 有 充 分“再 创

造”的通道，给学生提供与“数学规定”有关的结构

化的学习材料，让学生借助这些材料，通过分析思

考，探究实验，去发现“数学规定”，从而打破原有

的认知结构，建立新的认知结构．
例如：人教版八年级“负整数指数幂”一节对于

规定ａ－ｐ＝１ａｐ
（ａ≠０，ｐ为正整数）是这样处理的：

因为ａ４÷ａ７＝ａ４－７＝ａ－３（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）

ａ４÷ａ７＝ａ
４

ａ７＝
１
ａ３
（分式除法法则）

所以ａ－３＝１ａ３
（比较前两个式子得出）

教师再让学生做其他一些 类 似 问 题，进 而 推

广得到：一 般 地，当ｐ是 正 整 数 时，ａ－ｐ＝１ａｐ
（ａ≠

０，ｐ为正整数），即ａ－ｐ（ａ≠０）是ａｐ 的倒数．
在这里教师通过几个特殊 问 题，利 用 同 底 数

幂的除法法则和分式除法法则两种计算方法，通

过类比、转化等数学方法得出结论，最后利用不完

全归纳法得到了所要的“数学规定”．整个教学过

程让学生经历了负整数指数幂这个“数学规定”的

生成过程，让学生对此“规定”不仅“知其然”而且

“知其所以然”．［４］另外，有些概念也可以运用发现

法让学生从具体的例子中观察发现他们的共同属

性然后去总结；有些法则可以让学生先通过生 活

经验或联系以前的知识得出结果，然后再经过 比

较和归纳得出．
总之，“数学规定”种类较多，教学中要收到好

的效果，作为数学教师，应不断提升数 学 素 养．一

方面，要加强数学史知识的学习，了解“数学规定”
的背景与意义；另一方面，在学习高等数学知识过

程中，应加强与初等数学的联系，能从高观点去看

中小学数学中的有关问题，明确“数学规定”内涵

与来龙去脉；这样，在给学生解释有关“规定”时才

能做到游刃有余，即使当时解释不清楚，也可以告

诉学生将来在什么时候、学习了什么内容后 可 以

再去看它，使学生认识到“数学规定”有其必要性

与合理性，真正感受到数学的和谐与严密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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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４页）
一个问题，当我们投身于一系列创新改革的时候，
这些做法却是无处复制和借鉴的．在过去，如果我

们遇 到 问 题，教 育 部 会 派 一 拨 人 去 国 家Ａ、国 家

Ｂ，看 他 们 怎 么 做，回 来 再 思 考 我 们 自 己 的 问 题．
但是现在，你们环顾世界，没有谁和我们采取同样

的办法．因为我们在做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只能用自

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．
最后一句话：有些数学可以在“厨房”里教，并

不要所有的数学都在“餐厅”里教．众所周知，菜肴

是在厨房里做出来的，然后到餐厅里去享用．餐桌

上的菜肴，看上去是如此完美．但是，在 厨 房 的 时

候，食材大都很脏．数学家是如何做数学的呢？他

们做数学，就像在厨房里烹饪食材，开 始 很 混 乱，
也许犯了很多错误，甚至都是错的．但 是，他 们 会

设法在垃圾中找金子，在错误中寻找正确．当我们

教数学的 时 候，却 是 另 外 一 件 事 了，先 费 一 番 苦

心，精心雕琢，要把色香味俱全的菜 肴，呈 现 在 餐

厅里．我可能夸大其词了．事实上，并 不 是 每 个 人

都想成为厨师，我们也并不想要所有的学生 都 成

为数学家．因此，在餐厅里教数学是 有 道 理 的．但

是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厨房里教些数学，让学生感

受一番做厨师的味道，原来美味的菜肴是如 此 成

就的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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